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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政办函〔2016〕34号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强化政府网站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政府网站是网络时代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履行职责的重要载体，是密切政府与公众联系的重要渠道，建好管好政府网站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重要职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网站管理的要求，为进一步强化政府网站管理，切实解决内容保障不力、日常管理责任缺失等问题，推进政务公开、政务服务再上新水平，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明确管理责任

　　（一）严格分级管理。实行市和区县政府网站两级管理体系，落实办公室管理政府网站的主体责任。市政府办公厅负责全市政府网站管理工作，加强对各区县政府门户网站、市级各部门主网站的指导监督；各区县政府办公室负责本级政府门户网站及对本地区政府网站的监督和管理，市级各部门办公室负责本单位主网站及内设机构、直属单位政府网站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二）强化网站运维。各区、各部门要把网站开办、建设、备案、运维、服务、互动、关停等管理事项纳入办公室日常工作中，完善政府网站信息内容保障、联动发布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政府网站日常监测制度，发现问题立即整改。

　　二、进一步健全管理机制

　　（三）完善信息内容保障和联动机制。一是各单位要定期组织研究本单位网站内容保障工作，及时更新政府网站信息内容；再造政府网站工作流程，规范信息采集、审核、报送、复制、传递等环节程序，依法依规做好信息公开前的保密审查，防止失泄密问题。二是各区门户网站要在首页显著位置开设“国务院信息”专栏，转载国务院重要信息；第一时间转发市委、市政府发布的重大信息，扩大传播范围，发挥集群效应。三是落实首问责任制，进一步规范网民留言处理流程，统一答复口径，积极处理公众在本单位网站及通过市长信箱、政民零距离分拨的留言信息；对网民通过“我给政府网站找错”栏目的留言信息，各单位要及时核实处理并通过全国政府网站信息系统作出答复。

　　（四）完善备案审核机制。开办、关停政府网站要根据分级管理责任逐级备案审核，经市政府办公厅最终审核同意后方可开展有关工作；已开通运行的政府网站要在首页位置公布网站主办及版权所有单位信息；对政府网站主办单位负责人、网站栏目信息有调整的，要及时通过全国政府网站信息系统在线修改，并报主体责任单位进行审核。

　　（五）规范网站关停程序。政府网站需临时或彻底关停的要逐级提交书面报告并说明原因，由市政府办公厅最终审核确认。关停时间超过1天，应通过全国政府网站信息系统申请临时关停，并在网站上发布静态页面公告；各区县政府门户网站不得申请临时关停，其他政府网站申请临时关停每年不超过1次，关停时间不超过60天。需彻底关停的网站，经市政府办公厅审核确认后在网站首页上发布关闭公告1个月，并于3个月内完成域名及ICP备案信息的注销。临时关停拟恢复上线时应在正式上线前7天内逐级提交上线申请，经本单位自查、主体责任单位核查和市政府办公厅最终检查合格后方可上线运行。

　　三、进一步加强监督考核

　　（六）加强日常监测。市政府办公厅定期对全市政府网站日常管理情况进行检查抽查，并在市政府门户网站上公布检查结果。各区县政府、市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对本地区、本系统政府网站的日常监测，每月向市政府办公厅提交门户网站、主网站及其他政府网站的检查情况；可借助第三方力量开展全面检查，实现网站监测全覆盖。

　　（七）加大整改力度。各单位要建立政府网站管理台账，对下属单位网站实施问题清单式管理，并开设“政府网站问题整改督办单”，对日常监测中发现的严重问题第一时间通知相关责任单位落实整改，整改时限不超过1天。对国务院办公厅检查发现不合格的网站，市政府办公厅将责令其立即实施关停整改并在全市通报批评，主体责任单位要向市政府办公厅提交书面检查。对不合格网站确须彻底关停的应实施集约化管理，将其数据整合至上一级网站技术平台，并上报整改处置情况。

　　（八）强化考核评估。市政府办公厅依照日常监测情况，对全市政府网站实施动态考核，考核情况计入全市绩效考核过程；对检查成绩较好的单位予以表扬，对连续监测两个月不合格的网站，约谈其主体责任单位负责人，并启动关停整改程序；对国务院办公厅检查不合格的网站，直接扣除绩效考核中“政务公开”和“政府网站管理”相关赋分。

　　市政府办公厅将于2016年底开展政府网站建设管理专项检查，评估全市各单位政府网站内容保障和运行维护情况，各区、各部门于2017年1月10日前向市政府办公厅上报本单位政府网站建设管理评估情况。

　　

　　附件：1．全市政府网站建设管理专项检查方案                                                                                                                                                                                                                                                                                                                        

　　　　　2．政府网站问题督办单

　　　　　

　　　　　

　　　　　　　　　　　　　　　　2016年12月13日

　　（联系人：徐杰；联系电话：83607122；传真：83609574）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全市政府网站建设管理专项检查方案

　　一、检查时间

　　2016年12月15日至31日

　　二、检查范围

　　在全国政府网站信息系统中有标识码且在线运行政府网站

　　三、检查内容

　　本次检查的内容包括基础管理和内容建设两部分：

　　（一）基础管理。

　　1．制度建设：政府网站的建设规划、内容保障、安全应急等津政办发〔2015〕30号文件明确要求建立的具体制度；政府网站考核评价机制运行情况。

　　2．组织保障：办公室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政府网站建设管理经费的预决算执行情况，网站管理及运维保障的人员配置情况；业务培训的开展情况。

　　（二）内容建设。

　　1．网站内容的基本设置：门户网站或主网站按照国务院办公厅有关政府网站内容建设基本要求，具备信息公开、回应关切、政务服务等主要功能，其他网站根据自身工作实际，在确保信息公开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具有回应关切、政务服务功能。

　　2．网站内容的日常维护：政府网站符合国务院办公厅有关政府网站合格运行的基本要求，包括网站可用性、首页面正常更新、各栏目按期更新、互动回应及时、服务事项准确可用。

　　四、检查要求

　　（一）各区县政府、市级各部门及其下属单位要按照检查内容全面开展自查。凡内容建设存在长期严重问题或不合格的政府网站一律判定为不合格网站。如在2016年连续检查中发现其存在不合格情况超过三个月的，由该网站主体责任单位实施集约化建设，并彻底关停该网站。

　　（二）各区县政府、市级各部门要按期向市政府办公厅提交本单位门户网站及主网站相关自查情况报告，下属单位有网站的要单列，按照检查内容标准另附自查情况报告。

（三）市政府办公厅组织开展自查复核工作，采取不定期检查和实地检查的方式重点查找全市政府网站达标运行的各项隐患；对复核发现与自查结果严重不符的将计入绩效考核评定，并约谈网站主体责任单位负责人。
附件2

政府网站问题整改督办单

时间：　            主办单位：

	网站名称：

	网站问题
	

	整改结果
	           主办单位负责人：（签名）

	组织单位

审核
	负责人：（签名）

	督办人审核：（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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